
山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责任清单

监督
部门

监督责任 项目监督权限 监督依据 监督范围 监督内容 监管方式

生态环
境行政
主管部

门

省生态环境厅、设
区的市生态环境局
按管理权限分别负
责生态环境保护工
程项目招标投标活
动的行政监督工
作，国家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省
级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指
导全省生态环境保护
工程项目招标投标行
政监督工作，并负责
省生态环境厅审批、
核准、备案的生态环
境保护工程项目招标
投标行政监督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
标投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电子招
标投标办法》《山东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招标投标法>办
法》等。

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项
目的勘察设计、施工
、监理以及与生态环
境保护工程有关的重
要设备、材料采购等
的招标投标活动。生
态环境保护工程项目
的具体内容以省级人
民政府印发的公共资
源交易目录为准。

对标前审批、开标、投标、评
标、定标、合同订立及履约验
收等重点环节实施监督。
1.招标备案。招标人应在发布
招标公告前向行政监督部门提
交招标备案。
2.开标报告。招标人在开标
前，须提前2日向行政监督部
门报告开标的具体时间、地
点，行政监督部门根据情况进
行监督。大中型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重点监督。
3.中标及合同报告。在合同签
订后5日内，招标人须向行政
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书
面总结报告，行政监督部门对
报告进行审查存档。

1.采取标前备案监督、
标中过程监督、标后监
督检查的方式进行。
2.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接
收、转办、反馈工作机
制。自收到投诉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
受理投诉，并自受理投
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
作出处理决定（需要检
验、检测、鉴定、专家
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
算在内）。

市
级

各市生态环境局负责
指导辖区内生态环境
保护工程项目招标投
标行政监督工作，并
负责设区的市生态环
境局审批、核准、备
案的生态环境保护工
程项目招标投标行政
监督工作。

注：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工作另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